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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

路燈新設案件設計標準作業流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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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

1. 同意書：(1)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。(2)房屋外牆無償使用同意書 

2. 當年度預算用罄後，將列後續年度辦理交付施工。 

3. 無須挖掘案件：15 日曆天完工；道路挖掘案件：路證核准後 15 日曆天完工；配合土木工程案件： 土

木工程完工後 30 日曆天完工。 

  現場會勘 
確認裝燈條件 

110/03/05簽准修改 

105/06/28簽准實施 

接獲會勘紀錄後
函復俟同意書後
憑辦裝燈。 

接獲會勘紀錄
後函復同意裝
設。 

依會勘時間 

接獲紀錄後函
復無須裝設 

(依公文

時限函

復) 

(依公文

時限函

復) 

申請路燈新設 


